
B050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池燕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开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瑛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７７０，９４８，２５５．５８ ７１３，９２１，４１６．４４ ７．９９％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或

股东权益

）

６０１，１２４，２７１．２４ ６０４，５４０，６８９．６０ －０．５７％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８１ ５．７５ －３３．７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８，２０５，１７６．０７ －１，３２２．０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４ －７００．００％

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１１３，９８１，３２３．００ ６８．７９％ ２９０，１２３，８８４．７８ ３１．８５％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０７２，４８６．４９ １４．６８％ ３１，３９２，１１６．４０ １０．１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０２ １４．７１％ ０．１９９０ １０．０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０２ １４．７１％ ０．１９９０ １０．０７％

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８５％ －０．９４％ ５．１８％ ０．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６８％ －１．１１％ ５．０１％ ０．１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６３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建设银行

－

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９４，４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８５，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８９７，１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８１０，９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安信证券投资基金

７８６，２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３２，５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５０，９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３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永珍

３０５，３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贾惠民

２９０，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池燕明

３１，４６０，０００ ０ １５，７３０，０００ ４７，１９０，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马 郁

９，０７５，０００ ０ ４，５３７，５００ １３，６１２，５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商华忠

７，８６５，０００ ０ ３，９３２，５００ １１，７９７，５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朱文生

６，０５０，０００ ０ ３，０２５，０００ ９，０７５，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张 昱

５，６３２，５５０ ０ ２，８１６，２７５ ８，４４８，８２５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９８０，０００ ０ ４９０，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邓 晓

３，１４６，０００ ０ １，５７３，０００ ４，７１９，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彭小勇

２，４２０，０００ ０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３，６３０，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刘 辉

１，６７３，４３０ ０ ８３６，７１５ ２，５１０，１４５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杜大成

１，３９１，５００ ０ ６９５，７５０ ２，０８７，２５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唐 华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０５，０００ １，８１５，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林开涛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０５，０００ １，８１５，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王 利

１，１０１，１００ ０ ５５０，５５０ １，６５１，６５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刘晓宁

５５６，６００ ０ ２７８，３００ ８３４，９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华 婷

５５４，１８０ ０ ２７７，０９０ ８３１，２７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张旭光

５１３，０４０ ０ ２５６，５２０ ７６９，５６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郝 刚

４８４，０００ ０ ２４２，０００ ７２６，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蔡屹立

４３５，６００ ０ ２１７，８００ ６５３，４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乔 坤

２４２，０００ ０ １２１，０００ ３６３，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２，６５０，０００ ０ １，３２５，０００ ３，９７５，０００

发行上市承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网下公开发行的股

份

５，３０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０ ０ ０

网下配售解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合计

８３，９５０，０００ ５，３００，０００ ３９，３２５，０００ １１７，９７５，０００ － －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１

、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７０．００

万元

，

较期初

２

，

１３９．８９

万元减少

９６．７３％

，

主要是期初应收票据本期到期结算所致

。

２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１３

，

８１２．３８

万

，

较期初

５

，

９６７．４１

万元增加

１３１．４６％

，

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拓展

，

给予一些资信较好的

大客户信用期

，

随着业务规模增大

，

应收款有增加趋势

；

另外

，

本期有一些大项目已终验

，

但尚未到到期付款

。

３

、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７

，

０２５．４５

万元

，

较期初

１

，

６９２．３１

万元增加

３１５．１４％

，

预付款项为付给公司供货商的尚未验收入库的

采购款及付给门头沟管委会的购置办公场所款

。

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公司下半年签订的项目较多

，

需提前支付订货款

，

同时公司增加了新的供应商

，

由于合作时间尚短

，

新的供应商所要求的预付款比例较高

；

另外

，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之一服务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计划北京公司购置办公场所

，

预付了购房款

，

但产权尚未过户

。

因此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增

长较大

。

４

、

应收利息期末余额

３５５．０４

万元

，

较期初

６９．１４

万元增加

４１３．５２％

，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

５

、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１

，

２６３．７８

万元

，

较期初

２４８．０３

万元增加

４０９．５３％

，

主要是由于本期并购的子公司应收款增加所

致

。

６

、

固定资产期末余额

７

，

６７０．１６

万元

，

较期初

５

，

３５５．２７

万元增加

４３．２３％

，

主要是本期新购入的资产增加所致

。

７

、

商誉期末余额

３

，

１５２．０７

万元

，

主要是收购子公司产生商誉

。

８

、

无形资产期末余额

６６６．３９

万元

，

较期初

４６７．０１

万元增加

４２．６９％

，

主要是本期外购软件增加所致

。

９

、

开发支出期末余额

５５４．４３

万元

，

较期初

２８７．８０

万元增加

９２．６４％

，

主要是本期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

１０

、

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２

，

５００

万元

，

较期初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

１５０％

，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

１１

、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３

，

５９８．８３

万元

，

较期初

２

，

１９８．３６

万元增加

６３．７０％

，

主要是本期以票据结算货款增加所致

。

１２

、

应付利息期末余额

５．４

万元

，

较期初

１．７８

万元增加

２０２．８４％

，

主要是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

１３

、

应付股利期末余额

３３３．６７

万元

，

主要是本期收购的昆明同方汇智科技有限公司应付原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

１４

、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１

，

２４５．３３

万元

，

较期初

５４．９５

万元增加

２

，

１６６．１３％

，

主要是本期增加收购昆明同方汇智科技有限

公司尚未支付的收购款所致

。

１５

、

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

１３．１６

万元

，

较期初

１０４．１３

万元减少

８７．３６％

，

主要是应付款到期支付所致

。

二

、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１

、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２９

，

０１２．３９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２２

，

００３．６８

万元

，

增加

３１．８５％

，

主要是因为随着公司销售区

域的增加扩大

，

销售收入也相应的增长

。

２

、

销售费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３

，

８２４．８７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１

，

８１７．５３

万元

，

增加

１１０．４４％

，

主要是公司增加区域建设

，

扩大销

售队伍

，

导致销售费用增加

。

３

、

管理费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１

，

２８８．１４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８７０．９０

万元

，

增加

４７．９１％

，

主要是随着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

公司服

务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开展

，

公司分支机构增加

，

管理人员及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

４

、

财务费用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４６２．６７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４０．６１

万元

，

下降

１

，

２３９．４０％

，

主要是公司发行新股后

，

存款规模大

幅增长

，

利息收入相应增加

。

５

、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１７１．２３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１７．９９

万元

，

增加

１

，

０５１．６４％

，

主要是公司应收账款增加相应的

坏账准备提取增加所致

。

６

、

营业外收入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３４５．９１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４９．８４

万元

，

增加

５９４．０６％

，

主要是本期收到软件退税收入增加所

致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与原因说明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３

，

８２０．５２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２６８．６７

万元

，

下降

１

，

３２２．０３％

，

主要是本

期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

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４

，

７１９．７２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９８７．００

万元

，

下降

３７８．１９％

，

主要是本期

固定资产大幅增加

，

并且收购公司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３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为

－１

，

５５１．４３

万元

，

上年同期为

４５

，

３８２．４４

万元

，

下降

１０３．４２％

，

主要是因为

本期支付现金股利所致

。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１３

，

９８１

，

３２３．００

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８．７９％

；

利润总额为

１３

，

４１１

，

６２２．０８

元

，

比去年同期

增长

３３．２１％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１

，

０７２

，

４８６．４９

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

１４．６８％

。

公司净利润的增长幅度远低于

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

，

是由于公司继续加大区域分支机构建设及市场营销与人员投入

，

致使公司的销售费用从去年同期

的

５

，

２５５

，

２５６．７３

元增致本期的

１６

，

９４２

，

８１１．８１

元

，

增长幅度超过

２００％

，

同时管理费用的增长幅度也超过了

１００％

，

而市场拓

展

、

获得项目订单并确认为收入需要一定的周期

，

收入的增长滞后于费用的增长

。

公司预计四季度销售及管理费用的增长

将趋于稳定

。

报告期内

，

公司进一步加快行业化进程

，

公司相信

，

针对重点行业客户的需求

，

以自主核心软件为灵魂的行业应用解

决方案是在中国市场快速推广文件管理外包服务及视音频解决方案与服务的最佳途径

，

其核心便是自主知识产权软件的

研发

。

报告期内

，

通过实施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研发中心项目

，

公司的软件研发体系建设

、

研发力量强化

、

研发

项目进展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

公司自主研发的立思辰文档打印复印安全监控与审计系统自下半年开始市场推广

以来

，

已在军工系统的多个研究院

、

所上线应用并获得用户的高度认可

。

在此基础上公司重点把握新的市场机会

，

对国防

科研

、

军队

、

军工等行业进行了重新规划部署

，

重点配置资源

，

预计未来

２－３

年针对国防科研

、

军队

、

军工等行业的安全文件

管理外包服务解决方案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

同时

，

公司亦正在对政府

、

教育等行业进行行业规划

，

开发针对政府

及教育系统的文件管理外包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

公司在加强研发中心建设

、

强化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同时

，

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服务及营销网络体系建设

。

截至

本报告期末

，

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服务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基本完成本年度投资

，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组织

架构如下

（

表中金额为该公司注册资本

，

比例为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

报告期内

，

公司的视音频解决方案及服务业务也获得了较大提升

，

并同时在视音频管理外包服务业务领域获得了重

要突破

，

公司陆续签订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

南昌铁路局项目以及河北政法委项目等重要合同

。

在不断强化公司内在核心竞争能力

、

迅速抢占重点行业市场的同时

，

公司秉承

“

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

，

实现跨跃式发

展

”

的发展思路

，

不断与其他行业内外优秀企业接触

，

以通过收购

、

兼并与公司业务具有协同效应的公司或业务

，

快速获得

优秀的业务

、

产品

、

客户或团队

，

为公司的快速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池燕明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

池燕明作为公司董事长

，

还承诺上述

禁售期满后

，

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公司董事长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池燕明遵守上述承诺

，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

。

（

二

）

未在本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

邓晓

、

彭小勇

、

刘辉

、

王利

、

刘晓宁

、

郝刚

、

蔡屹立等七名自然

人及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承诺

，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邓晓

、

彭小勇

、

刘辉

、

王利

、

刘晓宁

、

郝刚

、

蔡屹立等七名自然人及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遵守

上述承诺

，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

。

（

三

）

担任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

，

马郁

、

商华忠

、

朱文生

、

张昱

、

杜大成

、

唐华

、

林开涛

、

张旭光

、

华婷

、

乔坤等十名自然人承诺

，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

回购该等股份

；

此外

，

承诺上述一年禁售期满后

，

在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马郁

、

商华忠

、

朱文生

、

张昱

、

杜大成

、

唐华

、

林开涛

、

张旭光

、

华婷

、

乔坤等十名自然人均遵守上述

承诺

，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

。

（

四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禁售义务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后

，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２６５．００

万股股份划转至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禁售义务

，

即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遵守上述承诺

，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

。

（

五

）

除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池燕明外

，

其他股东还承诺因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进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而增持的股

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

，

转让的数量不超过该新增股份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上述股东均遵守上述承诺

，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

。

（

六

）

在公司担任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发起人股东池燕明

、

马郁

、

商华忠

、

朱文生

、

张昱

、

杜大成

、

唐华

、

林开涛

、

华婷

、

张旭光

、

乔坤分别承诺

：“

本人目前在中国境内外未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立思辰科技构成竞争的

业务及活动

；

本人将来也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立思辰科技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或

拥有与立思辰科技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权益

，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

组织的控制权

，

或在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

本人作为立思辰科技的股东期间

，

以及在担任立思辰科技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辞去上述职务后六个月内

，

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

本人愿意承担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立思辰科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池燕明

、

马郁

、

商华忠

、

朱文生

、

张昱

、

杜大成

、

唐华

、

林开涛

、

华婷

、

张旭光

、

乔坤均遵守上述承诺

，

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

。

（

七

）

其他发起人股东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邓晓

、

彭小勇

、

刘辉

、

王利

、

刘晓宁

、

郝刚

、

蔡屹立分别承诺

：“

本公司

（

本

人

）

目前在中国境内外未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立思辰科技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将来也不在中国境

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立思辰科技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

，

或拥有与立思辰科技存在竞争关系的任

何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权益

，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

、

机构

、

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

或在该经济实体

、

机

构

、

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

本公司

（

本人

）

作为立思辰科技的股东期间

，

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

愿

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立思辰科技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邓晓

、

彭小勇

、

刘辉

、

王利

、

刘晓宁

、

郝刚

、

蔡屹立均遵守上述承诺

，

未发

生违反上述承诺之情形

。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４，５７２．９９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３０６．６５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９１０．９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本季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３）＝（２）－

（１）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４）＝

（２） ／ （１）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季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服务及营销

网络建设项

目

否

１７，７２９．５０ １７，７２９．５０

注

１ ６，９３６．６５ １０，０３７．６８

不适用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１００４．１０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项

目

否

９，８９３．２６ ９，８９３．２６

注

１ ３７０．００ ５７３．３０

不适用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３５８．６４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３，３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００

不适用 否

合计

－ ３０，９２２．７６ ３０，９２２．７６ ３，３００．００ ７，３０６．６５ １３，９１０．９８ ０．００ － － １３６２．７４ － －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

分具

体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无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研发中心项目实施主体变更的议案

》，

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

研发中心

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为立思辰软件技术公司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变更服务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华东平台实施主体的议案

》，

同意公司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华东平台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立思辰新技术公司变更为立思辰新技术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服务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昆明分公司实施方式变更的议案

》，

同意立思辰新技术公司将服务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昆明分公司的实施方式由

自建变更为通过收购同方汇智公司股权的方式进行实施

。

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对上述议案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的公告

。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无

其他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

营运资金的

使用情况

无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注

１

：根据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预计项目投入第一年金额为

２０

，

３４４．５１

万元，其中服务及营

销网络建设项目

１３

，

２３１．００

万元，研发中心项目

７

，

１１３．５１

万元。

注

２

：本季度实现的效益为毛利。

４．２．２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本公司将部分专户资金以存单方式存放。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

或定期存单号

）

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１７００３３１４２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８，９７０．０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３４０００５５７７

定期存单

５，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３４０００６００２

定期存单

６９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３４０００５０８３

定期存单

１，７７７，５４９．５０

小 计

８，１７６，５１９．５６

本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１０９２３２７２４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１３３，７８２．６６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５７１１３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５７０２０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５６９５５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５６８３１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５６７８１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３４９９３

定期存单

９，５７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６５９４７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３６０１８

定期存单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小 计

１３０，２０３，７８２．６６

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１７００３３３０２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１７５，３０９．９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２８０００２０７６

定期存单

３，２１５，００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２８０００２０８４

定期存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２８０００２０９２

定期存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２８０００２０５０

定期存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２８０００２０６８

定期存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小 计

４３，３９０，３０９．９１

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立思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１７００３３６２８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３，０７４．９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０１１００１４２８０００２１７２

定期存单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小计

２６，００３，０７４．９５

本公司之子公司北京立思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１０９２３６１３２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１３，０２６．５４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６２２１１

定期存单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３４５２７

定期存单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６５７１７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６５６９５

定期存单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５０１１６５８１１

定期存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钟寺支行

０１０９０３２６５００１２０２０１０３６２９１

定期存单

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

小计

６７，３１３，０２６．５４

本公司之子公司苏州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苏州新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招商银行苏州新区支行

５１２９０３５１２２１０２９９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１１，２８３．８０

招商银行苏州新区支行

５１２９０３５１２２８００００１５

定期存单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苏州新区支行

５１２９０３５１２２８００００３２

定期存单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苏州新区支行

５１２９０３５１２２８００００４６

定期存单

３，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招商银行苏州新区支行

５１２９０３５１２２８００００２９

定期存单

５，５４０，０００．００

小计

３４，４６１，２８３．８０

合 计

３０９，５４７，９９７．４２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人民币

２９３．４１

万元，并已扣除手续费人民币

０．６２

万元。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涉及金额万元。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０１０

证券简称：立思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１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

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

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黄广伟 副董事长 出差在外 黄湘晴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崔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增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９４５，７４３，４０８．１１ ９３１，３３４，１３０．０１ １．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６８８，６７３，５４８．７９ ６４３，１１２，１９６．３８ ７．０８％

股本

（

股

） ５８３，７９０，３３０．００ ５８３，７９０，３３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１７９７ １．１０１６ ７．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７１，００６，３９９．７３ １５．２２％ ８１５，６５９，７９３．２２ １３．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７６０，４１２．１９ ３５．５１％ ４５，９１１，３５２．４１ １１．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５８７，２１１．７５ ９４．１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０４４ ９４．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０４ ３５．１１％ ０．０７８６ １１．８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０４ ３５．１１％ ０．０７８６ １１．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６２％ ２０．１８％ ６．８６％ ０．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１．８６％ －１４．６８％ ４．７８％ －２５．４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８３，１７４．４５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９，３０９，２２７．７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８６９，２７０．９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６９８，８３１．０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９１０，５６２．０７

合计

１２，１８５，９３１．１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１，３８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崔玉梅

２，５７０，２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黄小梅

１，４５０，８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张海清

１，０７４，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小华

１，００１，９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葛新兰

９３９，８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汤维中

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大力

６６９，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临临

６５８，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蔡延延

６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勇志

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预付款项比年初减少

４１

，

１１４

，

９６４．７５

元，减幅

８２％

， 主要是本期购置物业完成过户手续转出和将预付账款结转库存

商品所致；

２

、存货比年初增加

３１

，

４０６

，

９５７．９０

元，增幅

３１％

，主要是本期教育书店教辅书的发行量增加和贸易企业的贸易规模扩

大所致；

３

、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

４１

，

８９４

，

７３０．４３

元，增幅

１１７５％

，主要是购置物业转入装修增加和下属企业新上工程项目所

致；

４

、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幅

１００％

，主要是本期增加银行借款所致；

５

、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

２

，

８５９

，

０７１．１１

元，减幅

３７％

，主要是本期发放了上年度计提的效益工资所致；

６

、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

１１

，

５９２

，

６２８．６４

元，减幅

６３％

，主要是本年度缴纳了上年度

１２

月计提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所

致；

７

、专项应付款比年初减少

５５１

，

７６３．３６

元，减幅

１００％

，主要是拆迁补偿款使用减少所致；

８

、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０

，

８５６

，

０９３．１１

元，减幅

１２０８％

，主要是本期增加委托贷款利息收入和存款利息收入所

致；

９

、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

，

２１８

，

０３５．７９

元，减幅

８６％

，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１０

、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

，

８６５

，

２５６．３０

元，增幅

１６９％

，主要是投资联营企业收益增加所致；

１１

、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７

，

８８６

，

９３４．５６

元，增幅

５６％

，主要是本期增加拆迁补偿收益所致；

１２

、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

，

６３３

，

６２６．７９

元，增幅

３０１％

，主要是本期增加捐赠支出和处置固定资产支出所致；

１３

、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５

，

６５３

，

９１６．１５

元，增幅

５２％

，主要是本期增加计提政府储备补贴和委托贷款收益应交

企业所得税所致；

１４

、少数股东损益比去年同期减少

５４１

，

０７３．９２

元，减幅

４４％

，主要是本期少数股东投资的企业利润减少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广东省广弘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弘公司

）

在股

权分置改革时承诺

：（１）

自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２）

若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

中

，

存在公司的部分股东因未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等原因导

致其无法向流通股股东支付送股对价

，

广弘公司将先行垫付该部分送股

对价

。 （３）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

，

广弘公司赠送

９，０００

万元现

金给本公司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一部分

。 （４）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实施之日

，

广弘公司豁免本公司欠其

２１，９１９．１１

万元的债务作为股权分

置改革对价的一部分

。

截止本报告日

，

广弘公

司已履行上述承诺中的

第

（２）、（３）、（４）

项

，

第

（１）

项承诺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广东省广弘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１、

为了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

，

广弘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１）

本公

司将善意履行作为粤美雅控股股东的义务

，

在不与法律

、

法规相抵触的

前提下

，

在权利所及范围内

，

本公司以及其他全资

、

控股子公司在与粤美

雅关联交易时将按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

；（２）

本公司承诺在

粤美雅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

避表决的义务

；（３）

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粤美雅的资金

、

资产的

行为

；

在任何情况下

，

不要求粤美雅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４）

不利用本公司所处控股股东地位

，

就粤美雅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

，

故意促使粤美雅的股东大会

或董事会做出侵犯粤美雅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５）

对持续经营

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

，

促使

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

独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

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合法程

序

，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广东广

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粤美雅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６）

本公司将不会要求和接受粤美雅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

易中给予第三者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 ２、

广弘公司对于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①

本公司确认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目前没

有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对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本公司承诺将不会

、

并促使本公

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

：（１）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

单独或

与他人

，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

、

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与粤美

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和活动

；

（２）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

以任何形式支持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以外

的他人从事或参与与粤美雅

（

包括粤美雅附属企业

）

重组完成后主营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以其他方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

。 ②

如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发现任何与粤美雅

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将立即书面通

知粤美雅

，

并保证粤美雅或其附属企业对该业务机会的选择权

。 ③

如本

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

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将来其可能获得的与粤美雅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相竞争的新业务

、

资产或权益

，

本公司

将保证粤美雅或其附属企业对该新业务

、

资产或权益的优先受偿权

。 ④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

，

如粤美雅及附属企业有意开发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

新业务或项目

，

除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在当时已从

事或参与的业务或项目外

，

本公司将不会

、

且将促使本公司及其所属分

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从事或参与与粤美雅该开发业务或项目构

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和项目

。 ⑤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

，

本

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

：

单独或连同任何其他人

士

，

通过或作为任何人士

、

机构或公司的经理

、

顾问

、

雇员

、

代理人或股

东

，

在与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情况下

，

故意

的游说或唆使任何曾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业务的人士

、

机

构或公司

，

或任何正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协商的人士

、

机构或

公司

，

使其终止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交易

；

或减少该等人

士

、

机构或公司通常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的业务数量

。 ⑥

如违反以上承诺导致粤美雅遭受损失

，

本公司将向粤美雅进行充分赔

偿

。 ３、

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

收购人广弘公司承诺

：

本次

收购所获得的粤美雅股份自本次收购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除

上述承诺外

，

收购人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

截止本报告日

，

承诺事

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

重大资产重

组时所作承

诺

广东省广弘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公司重组方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重组方案中承诺

：１、

广弘公

司对于股份锁定承诺

：

自贵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锁定期

＂），

未经贵公司书面同意

，

我司除贵司股权分置改革需要为其他

非流通股股东代垫股份情形外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出售

、

要约出

售

、

质押

、

出借

、

授予任何期权

、

转让和处置本次发行的或在锁定期内因

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贵司股份

、

权益或其他经济利益

（

包括但

不限于通过受让

、

股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非公开发行

股份锁定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郑重承诺

：

粤美雅本次向我公司发行的

１８７，２７４， ４５８

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及粤美雅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锁定期

”）

不转让或上市

交易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

于股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２、

广

弘公司对于业绩承诺

：“

保证粤美雅重组完成后

，

拟注入资产当年实现盈

利不低于盈利预测水平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连续两年净利润在

２００８

年基础上

每年增长不低于

１０％，

不足部分由广弘公司现金补足

”。 ３、

广弘公司对于

保持独立性承诺

：

广弘公司将与粤美雅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等

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

现承诺如下

：①

保证粤美雅的人员独立

： （１）

我公司

推荐的粤美雅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人选如获粤美雅董事会聘任

，

将专职在粤美雅工作

、

并在粤美雅领取

薪酬

，

不在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双重任职

； （２）

我公司保

证粤美雅的人事关系

、

劳动关系独立于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

公司

。 ②

保证粤美雅的财务独立

：（１）

粤美雅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

计部门

，

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２）

粤美雅继

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户

，

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

业不与粤美雅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３）

粤美雅依法独立纳税

； （４）

粤美雅

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

我公司不干预粤美雅的资金使用

。 ③

保证粤

美雅的机构独立

：

粤美雅将依法保持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保持独立

、

完

整的组织机构

，

与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之间

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 ④

保证粤美雅的资产独

立

、

完整

：

我公司保证不占用粤美雅的资金

、

资产及其他资源

。 ⑤

保证

粤美雅的业务独立

：（１）

保证粤美雅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拥有独

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 （２）

保证我公司

（

包括我公司控制的企业

）、

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避

免与粤美雅发生同业竞争

；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

，

杜绝非法占用

粤美雅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并且不要求粤美雅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３）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

、

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

式

，

干预粤美雅的重大决策事项

，

影响粤美雅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

务的独立性

。

截止本报告日

，

承诺事

项仍在严格履行中

。

发行时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诺

（

含

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对公

司经营

、

行业状况等情况作出说明

。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

，

对公

司经营

、

行业状况等情况作出说明

。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崔 河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１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传真方式、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通

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副董事长黄广伟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

黄湘晴先生代表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崔河先生主

持。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０年十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廖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但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覃晓凤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

元

） ２，３４９，７４７，６７７．５５ ２，２２５，６５１，８１９．７９ ５．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０３，４１５，７０１．８６ ６９２，２７０，１８３．０８ １．６１％

股本

（

股

） １８９，９９４，０８６．００ １３２，０３５，９０３．００ ４３．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７０ ５．２４ －２９．３９％

２０１０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７４２，１４７，５２０．２７ ４９２．３４％ ２，４５４，２６８，７７６．８３ ６１８．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１３１，２５５．７４ ７１４．２１％ ２６，００２，８９６．４６ １，２５９．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３，５２６，４１２．５８ －３４．９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７ －５４．８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２３ ５２５．００％ ０．１３６９ ９０５．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２３ ５２５．００％ ０．１３６９ ９０５．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３．２３％ ３．８９％ ３．７０％ ５．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１．６７％ ２．９２％ ２．９２％ ５．０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６５，０２３．７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１２８，４６５．７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７１，３０６．８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２１，６４８．４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８４，４４１．７７

合计

５，４２８，６５８．６３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８８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６３，７６８，６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２９９，９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６４，４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６６７，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７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葛苏刚

１，２７４，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天津滨海协和投资有限公司

９７３，３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建行

－

中信证券股债双赢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９１５，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进取

－

０１９Ｌ－ＴＬ００２

深

６６５，２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史文平

６１２，８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

（

本期

）

数 年初

（

上年同期

）

数 变动率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７，２９３，４５９．６３ ２１，９４０，８３２．２５ －６６．７６％

本期票据贴现及到期承兑

其他应收款

１００，９８９，５８３．１９ ６５，８６８，７７７．５３ ５３．３２％

保证金及工程款等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０，３１５，０１７．６２ ８３９，７５６．３０ １１２８．３３％

深圳九洲委托贷款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６，８１５，５９５．２６ １１，０２１，１５１．９８ －３８．１６％

主要为摊销保理业务利息支

出等

应付票据

２６７，３０５，５３２．０９ １１１，３７７，４００．１０ １４０．００％

本期采用票据结算有所增加

应付账款

７４０，３９５，３４９．６８ ５５７，３４０，３２５．１９ ３２．８４％

本期应付材料款增加

预收款项

３０，８９５，０７７．９３ ２１１，１７３，９２５．１２ －８５．３７％

结算部分年初预收款项

应交税费

－２７，４７０，２６０．４０ －５，６７８，３１６．８０ ３８３．７７％

申报出口退税的进项税额较

年初增加

应付股利

５４７，７９７．６４ ６２，０４１．２８ ７８２．９６％

应付

２００９

年股东股利

长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

偿还部分借款

营业收入

２，４５４，２６８，７７６．８３ ３４１，７００，８４１．９３ ６１８．２５％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营业成本

２，２１４，６７９，０１９．２８ ３１５，１５５，５１９．５５ ６０２．７３％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２０３，６５０．８７ ２１７，３４０．３４ ２２９４．２４％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销售费用

６６，７３１，９２８．０５ ６，０３１，８０９．５５ １００６．３３％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管理费用

１２３，９２３，５３５．５４ ２４，２６７，６７０．２５ ４１０．６５％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财务费用

９，３５３，２５６．９０ ３，８１２，８８２．０５ １４５．３１％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６０５，５９９．６２ －４７７，５５９．７５ －１２７３．８０％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投资收益

６６８，２３７．１６ ３，８８７，１３５．４７ －８２．８１％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已无联

营公司

营业外收入

７，３１０，９３７．９０ １，０７７，３２２．７５ ５７８．６２％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营业外支出

１７６，１８９．０９ ２０，９８１．７０ ７３９．７３％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２６，００２，８９６．４５９７ －２，２４３，４３２．１９００ －１２５９．０７％

主要是因资产重组

，

合并范

围增大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四川九洲电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九洲集团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实施完成的公司

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九洲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宜中

，

九洲集团在

《

四川湖山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

承诺九洲集团在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

年内不转

让九洲集团及九洲集团控股子公司拥有四川湖山的

股份

。

严格履行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四川九洲电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九洲集团对四川湖山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盈利补偿做出

保障承诺

：

假设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已经完成本次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以经审计的四川湖山

２００９

年度备考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９４５

万元为基础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实现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递增速度不低于

１５．００％，

即

２０１０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不低于

４，５３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不低于

５，２１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不低于

６，０００

万元

。

若四川湖山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中的任何

年度出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

值时

，

本公司在四川湖山相关年度审计报告公告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

，

以现金补偿四川湖山实现的经审计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达到增长率要求所对应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差额

。

尚未触及

发行时所作承诺

四川九洲电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九洲集团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实施完成的公司

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九洲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宜中承诺除非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原因或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

，

九洲集团因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所认购的公司的股票

，

在本次发行股份上

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０２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华夏基金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廖建明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１

证券简称：四川湖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４

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五次会议通知， 正式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四川湖山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有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梳理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九洲电器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定位及业

务关系， 提高深圳九洲电器公司数字机顶盒业务运营效率， 拟将深圳九洲电器公司所拥有的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以不低于

９７６．８８４

万元的价格通过深圳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批。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１

证券简称：四川湖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５

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挂牌转让所持有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梳理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九洲电器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定位及业

务关系， 提高深圳九洲电器公司数字机顶盒业务运营效率， 拟将深圳九洲电器公司所拥有的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以不低于

９７６．８８４

万元的价格通过深圳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中国有色大厦

１７０４～１７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谢拥军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机顶盒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开发、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

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涉及其他专项规定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电子计算

机软件的开发；销售自行研发的技术成果；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６

日。 目前，深圳九洲电器公司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该公司出资额的

６０％

；全星

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２００

万元，占该公司出资额的

４０％

。

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公司上年度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备注

总资产

１１５，９８３，６６３．７９ ８１，６９２，５５７．２１

负债

９９，５５７，２９０．２３ ５９，８０６，７６９．３４

净资产

１６，４２６，３７３．５６ ２１，８８５，８０７．８７

注

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业务收入

１５２，３３４，７９２．７０ １８２，１５４，８００．２５

利润总额

３，２７４，２５８．６９ ２，３５５，５９２．１３

净利润

２，５４０，５６５．６９ １，９９３，３２７．６９

注

１

： 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较上年度末减少是因为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以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分配现金股利所致。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由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６４５

号），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深圳全星电器公

司

１００％

股权对应的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６２８．１４

万元，即深圳九洲电器公司拥有的

６０％

股权对应价值为

９７６．８８４

万元。深圳九洲

电器公司将以不低于

９７６．８８４

万元价格进行挂牌转让。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股权主要是为进一步梳理深圳市九洲电器有限公司（深圳九洲电器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定位及业务关系，

提高深圳九洲电器公司数字机顶盒业务运营效率。 本次出售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将会发生变更，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股权转让后，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深圳全星电器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深圳全星电器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后对上市公司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

本次股权受让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备查文件

１

、四川湖山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庄大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纯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金水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９６５，２９９，９０１．９１ ４１９，９４１，０７３．６３ １２９．８７％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或

股东权益

）

７７１，３１２，５７５．４０ ２８４，９１４，０９１．８１ １７０．７２％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４３ ３．１７ １０２．８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２，０１６，７８３．６１ －２６．０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５ －４４．６８％

报告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５７，２２９，３２１．１６ ９．３８％ １９８，５３８，５１０．４１ １１．３５％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６，５３０，８２３．２５ １．８４％ ３０，２９７，４６６．１９ １１．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１４．２９％ ０．３１ 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 －１４．２９％ ０．３１ ３．３３％

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６％ －５５．８０％ ７．５５％ －２６．３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６％ －５５．４０％ ７．１７％ －２９．４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８２５．８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８８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０，０００．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７０，６２６．１２

合计

１，５３３，５４８．０１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８，８０２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陈玉花

３７１，９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陈曦

２５１，４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雪灵

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素珍

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荣伟

１７６，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杨春伍

１７２，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缨

１６９，４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王振华

１６６，９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单一类资金信托

Ｒ２００７ＺＸ０３３

１６１，９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汇理银行

１３８，２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汕头市金刚玻璃

实业有限公司

３２，２９０，０００ ０ ０ ３２，２９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起

３６

个月

（

香港

）

龙铂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０，１７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１５５５．８８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月

，４６１．１２

万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３６

个月

浙江天堂硅谷合

众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１３４９．９２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月

，４００．０８

万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３６

个月

中国南玻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７，６７０，０００ ０ ０ ７，６７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５９１．６５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月

，１７５．３５

万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３６

个月

深圳市保腾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４，２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４，２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３２７．８４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月

，９７．１６

万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３６

个月

仙居县汇众工贸

有限公司

４，２５０，０００ ０ ０ ４，２５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３２７．８４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月

，９７．１６

万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３６

个月

南玻

（

香港

）

有限

公司

２，３３０，０００ ０ ０ ２，３３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１７９．７３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月

，５３．２７

万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３６

个月

深圳市海富通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７７．１４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１２

个

月

，２２．８６

万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起

３６

个月

汕头市凯瑞投资

有限公司

５４０，０００ ０ ０ ５４０，０００

首发承诺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起

３６

个月

蒋毅刚

２００ ０ ０ ２００

上市未满一年董

监高买入股份

１００％

锁定

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起

６

个月

网下配售股份

＊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

网下新股配售规

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合计

９６，０００，２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９０，０００，２００ － －

注：网下配售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收市后被解限，该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可上市流通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财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６４２．３８％

，主要原因是公司

ＩＰＯ

募集资金使银行存款增加所致。

２．

预付账款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２９１．３６％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项目预订设备的预付款增加所致。

３．

其他应收款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４０．９５％

，主要原因是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４．

存货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１０２．３５％

，主要原因是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而增加的正常存货储备所致。

５．

在建工程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５０．３４％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项目增加投入所致。

６．

递延所得税资产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６３．３５％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亏损而增加的递延所得税所致。

７．

短期借款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９４．７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为扩大生产规模而增加的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８．

预收账款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３９０．１１％

，主要原因是公司的销售产品包安装项目的预收款增加所致。

９．

应付职工薪酬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３４．８５％

，主要原因是公司提高部分员工工资以及新增员工使预提的工资额增加

所致。

１０．

其他应付款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２４７．３６％

，主要原因是发行费用未结清所致。

１１．

长期借款本季度末较年初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归还银行专项贷款所致。

１２．

其他非流动负债（递延收益）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３５９．３３％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１３．

股本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３３．３３％

，主要原因是

ＩＰＯ

增发

３０００

万股所致。

１４．

资本公积本季度末较年初增长

９０４．２４％

，主要原因是

ＩＰＯ

增发

３０００

万股而使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１５．

资产减值损失本年

１－９

月较去年同期增长

３４３．２５％

，主要原因是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１６．

营业外收入本年

１－９

月较去年同期增长

１８９．２３％

，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１７．

营业外支出本年

１－９

月较去年同期减少

８０．８９％

，主要原因是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

，

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

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２２．９３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９．３８％

；

营业利润为

７７７．８８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８．７９％

；

利润总额为

７７４．８８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７．７９％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６５３．０８

万元

，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１．８４％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

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

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共募集资金总额

４８

，

６００

万元

，

公司的资产规

模和经营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

品牌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得到了明显提高

，

公司的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

为

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而前期投入的募集资金项目

，“

高强度单片铯钾防火玻璃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

和

“

４

兆瓦太阳能

光伏建筑一体化组件生产线项目

”，

目前正紧张有序的推进当中

，

预计铯钾技改项目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光伏组件项目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与此同时

，

公司也果断的使用超募资金

，

在原厂区内建设

“

５０ＭＷ

太阳

能电池片生产线

”，

在江苏吴江设置新厂区以辐射长三角地带

。

这些项目的有序推进

，

为公司持续

、

健康与和谐发展奠定的

更为坚实的基础

。

公司将立足于安防玻璃和太阳能光伏行业

，

充分利用公司已经积累的各项竞争优势

，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

积极创新

，

研发和生产更高层次的防火

、

防爆玻璃以及光伏建筑组件

，

进一步的研发高转换率的太阳能电池片

，

充分的提高公司产品

的竞争力

，

从而满足国内外市场客户不断增长的需求

，

成为国内外领先的安防玻璃和光伏建筑组件制造商

。

同时

，

公司将

充分的利用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

加快新产品

、

新技术的开发进度

，

扩大现有产品的生产能力

，

力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继

续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

更好的回报广大投资者

。

公司不断的深化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设

，

确保公司的独立性

、

规范性以及透明度

，

充分的维护股东以及其他

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

促进公司健康的发展

。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一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庄大建

、

高级管理人员陈纯桂

、

控股股东金刚实业及其他主要股东龙铂投资

、

天堂硅谷

、

凯瑞投资

出具了

《

关于不进行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在本公司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内

，

不从事与其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本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或项目

，

也不为自身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与本公

司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

承诺不利用从本公司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进行相竞争的活动

，

并承诺不进行任何损害或可

能损害本公司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

该承诺函持续至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满

２

年之内有效

。

另外南玻集团也出具了

《

关于不进行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对于本公司及子公司现经营的高强度单片铯钾防火玻

璃

、

低辐射镀膜防火玻璃

、

防炸弹玻璃

、

防飓风玻璃的生产与销售

，

以及双玻璃光伏建筑组件的生产

、

销售及安装领域

，

不

从事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发展与本公司上述经营范围相同的业务或项目

；

承诺在上述业务领域内

，

不

利用从本公司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进行竞争活动

。

该承诺函的效力持续至南玻集团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之日终止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上述所有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

，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

二

、

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及锁定承诺函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流通股

，

发行后总股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

本公司控股股东金刚

实业

、

实际控制人庄大建以及凯瑞投资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

行前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龙铂投资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本公司

４６１．１２

万股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

公司

１

，

５５５．８８

万股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天堂硅谷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本公司

４００．０８

万股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

公司

１

，

３４９．９２

万股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南玻集团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本公司

１７５．３５

万股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

公司

５９１．６５

万股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保腾创投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本公司

９７．１６

万股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

公司

３２７．８４

万股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汇众工贸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本公司

９７．１６

万股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

公司

３２７．８４

万股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南玻香港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

有的本公司

５３．２７

万股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本

公司

１７９．７３

万股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股东海富通创投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

持有的本公司

２２．８６

万股股份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

本公司

７７．１４

万股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庄大建先生

、

龙炳坤先生

、

程国发先生

、

陈纯桂先生

、

吴国斌先生

、

裘政

先生

、

包雪青女士

、

林文卿女士

、

李慧庆先生承诺

：

在前述锁定期后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上述所有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

，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

三

、

关于不影响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控制地位承诺函

本公司股东龙铂投资

、

天堂硅谷

、

南玻集团

、

保腾创投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出具承诺函

，

承诺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

；

不与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本公司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

（

包

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

、

限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

），

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庄大建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地位的活动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上述所有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

，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

四

、

关于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承诺函

本公司控股股东金刚实业

、

实际控制人庄大建先生已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出具书面承诺

，

承诺如员

工要求本公司或金太阳工程补缴住房公积金

，

金刚实业和庄大建先生将无条件代为补缴

；

如公积金管理中心对本公司或

金太阳工程处以罚款

，

金刚实业和庄大建先生将无条件代为承担该罚款

；

对于因住房公积金而发生的其他损失或风险

，

金

刚实业和庄大建先生也将无条件代为承担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上述所有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

，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

五

、

关于无条件承担临时厂房拆除风险损失的承诺函

本公司控股股东金刚实业出具了关于无条件承担小农场地块厂房损失的承诺

，

承诺如果该厂房在

“

４

兆瓦太阳能光伏

建筑一体化组件生产线项目

”

建成前被拆除

，

金刚实业将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在

“

４

兆瓦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

组件生产线项目

”

建成且搬迁之后

，

金刚实业将按照该临时厂房的账面净值予以收购

，

如果该房产遭受其他意外损失

，

相

应损失也由金刚实业承担

。

截止本报告期末

，

上述所有承诺人严格信守承诺

，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发生

。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６１２．９１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０４２．８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０８７．３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

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本季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３）＝（２）－

（１）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４）＝（２）

／ （１）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高强度单片铯钾防

火玻璃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否

８，５００．００ ８，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５５．８４ ２，６４１．７１ １４１．７１ １０５．６７％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是 否

４

兆瓦太阳能光伏

建筑一体化组件生

产线项目

否

６，５１５．００ ６，５１５．００ ５，５００．００ ３００．１７ ５，７５８．８７ ２５８．８７ １０４．７１％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是 否

５０ＭＷ

太阳能电池

片生产线项目

否

２６，３７２．７５ ２６，３７２．７５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６８６．８１ ２，６８６．８１ －３１３．１９ ８９．５６％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是 否

吴江投资项目 否

４，２２５．１６ ４，２２５．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０．００

是 否

合计

－ ４５，６１２．９１ ４５，６１２．９１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２．８２ １１，０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 － ０．０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已使用自筹资金

８０，４４５，６８２．９２

元

（

自有资金

５０，４４５，６８２．９２

元及国家开发银行专项贷款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

提

前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其中

：

投入高强度单片铯钾防火玻璃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２５，８５８，６８１．７２

元

，

投入

４

兆瓦太阳能光伏建筑一体化

组件生产线项目

５４，５８７，００１．２０

元

。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报告期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８０，４４５，６８２．９２

元

，

并且将其中的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偿还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的使

用情况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未使用的资金全部存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具体方案内容如下

：

按照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公司

（

母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为

４３

，

１０５

，

６５１．８８

元人民币

，

根据

《

公司

章程

》，

按母公司净利润分别提取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４

，

３１０

，

５６５．１９

元人民币

，

５％

的任意公积金

２

，

１５５

，

２８２．５９

元人民币

。

建议

２００９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

不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利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涉及金额万元。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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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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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湖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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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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